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师监考操作规程

（校教通〔2019〕118 号）

考试工作是教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认真执行《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课程考核管理

办法》的基础上，为确保学校考试工作科学、规范、有序进行，特制订本操作规程。

一、开考前

（一）考前领取试卷必须认真核对试卷种类及密封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向主考

报告。

（二）须在每场考试开考前 30分钟到指定地点报到（有特殊情况者须提前请假），并

在开考前 15分钟到达考场。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1.清理考场，清除杂物；

2.布置考场，安排考生座次；

3.向考生宣读考场纪律，强调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4.考生将参加考试的有效证件（准考证和身份证）放在桌子左上角，监考教师须认真核

对相关有效证件，没带任何有效证件的考生应在考试禁止入场时间前，需取来有效证件后

方可参加考试。

5.要求考生将所有与考试有关的资料或电子设备，交至教室前方讲台或监考教师临时指

定位置集中存放，开考后如再发现与考试内容有关的资料或电子设备，一律按考试违规处

理。

6.要求考生考试期间关闭手机，不允许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或其它电子设备。如

发现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或其它电子设备（含利用类似设备查看时间），按照教育

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的第四条“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

以考试舞弊处理。

（三）开考前须在黑板上写明：考试时间、考试科目、监考老师、监督电话（0738 8371069）
等信息，试卷分发完毕及时提醒考生检查考试科目、页数及相关信息的填写，听见开考铃

声后方允许考生答卷，如发现有命题、印刷或装订错误，应立即向主考报告并采取有效措

施。对考生有关试卷印刷不清等提出的询问，应当众答复，试题有更正时应及时当众板书

公布。

二、考试中

（一）应穿着得体，在考场中不得有吸烟、吃东西及其他不文明行为，不得做与监考

无关的事情（如谈笑、接打电话、玩手机、阅读书报、备课、批改作业等）不擅离职守，

不随意调换监考，不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时间。



（二）考试开始后，如有考生确因特殊原因需在考试中途暂时离开考场，需一名监考

老师全程随同。

（三）在监考过程中，监考老师要相互协作，兼顾前后，行走察看，认真维护考场秩

序，如有突发事件（比如：听力不清楚、学生突然生病等）应及时报告考务办。

（四）考生有违规行为的，监考老师应及时果断处理，及时掌握违规证据，在《考场

情况登记表》上如实记录违规行为，并填写《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考试违规认定表》，

及时将考生和有关违纪、作弊的证据送到考务办等候处理。

（五）监考教师在考试结束前 10分钟提醒考生，考试结束铃声响后，要求考生停止答

题，并再次督促考生检查是否填写完整个人信息（班级、学号、姓名等），收集试卷并清

点无误后方允许考生离开。

三、考试后

（一）监考教师应仔细清查确认考场考生人数，清点试卷、答卷等考试资料的份数，

并按要求装订好，做到准确无误。

（二）及时填写《考场情况登记表》等资料，并送交考务办。

（三）若考场内有违规考生的，还须提供《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生考试违规认定表》

和违规材料等资料。

四、附则

（一）本操作规程适用期中、期末和补考等相关考试工作。

（二）违反本操作规程的，按《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中的有

关规定处理。

（三）本操作规程从印文之日起实施。


